一、全国人口[2][3]
　　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
　　二、家庭户人口
　　全国共有家庭户[4]51465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
　　三、年龄构成
　　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1436万人，占15.25%；15—59岁人口为86987万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22万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09万人，占15.87%。[5]
　　四、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7233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4272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5283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3122万人。
　　五、城乡人口[6]
　　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万人，占32.26%。
　　六、流动人口[7]
　　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35788万人。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根据调查数据推算的2025年11月1日零时数据。全国样本量为205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6%。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全国人口是指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3]经事后质量抽查，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人口净漏登率为0.72%，全国人口中已包括据此计算的漏登人口数。
　　[4]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5]0—15岁人口为23179万人，16—59岁人口为85244万人。
　　[6]城乡人口是指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乡村地域上的人口，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7]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其中，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47985万人；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为12198万人。
